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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和文件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以电

话通知并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以岭主持，监事会成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审议程序和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及

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王雪华、季绍良、王震和和任期内离任的独立董事张维、

叶祖光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

述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相关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公司《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7-014）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四、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勤信审字【2017】第 118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820,158,728.81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42,023,195.36 元。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董事会提议 2016 年度实施如下利润分配预案： 

以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未来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向公

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含税）（具体分配现金股利总额将以

公司未来实施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计算的实际

数据为准）。2016 年度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政策规定。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2016 年 度 内 部 控 制 评 价 报 告 》 同 日 刊 登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七、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继续聘任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7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支付该所年度审计费用为 130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预计 2017 年度与关联方河北以岭医院、石家庄高新区凯旋门大酒店有

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金额在 7,387.16 万元以内。 

此议案属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吴以岭、吴相君、吴瑞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预计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7）。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 4 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33.6 万股

限制性股票。 

表决情况：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吴以岭、吴相君、郭双庚、戴

奉祥、吴瑞作为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因非公开发行事项和股权激励对象行权而增加注册资本 75,545,783 元。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权激励对象行权增加注册资本情况修改《公司

章程》中相关条款。具体修改内容为： 

修改前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2,779.36 万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可以在股东大会

通过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再就因此而需要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通过

一项决议，并说明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修改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03,517,583 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可以在股东大会

通过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再就因此而需要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通过

一项决议，并说明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修改前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额为 1,127,793,600 元；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127,793,600 股。  

修改后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额为 1,203,517,583 元；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203,517,583 股。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决定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23,940,385.04元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23,940,385.04 元。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1）。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公司决定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使用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应收票

据）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应付工程款、设备材料采购款项；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中除应付工程款、设备材料采购款项以外的其他资金支出仍然从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支付。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2）。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银

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决定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6亿元部分暂时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适时购买低风险、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3）。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和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

资的议案》。 

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 2.4 亿元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0.6 亿元向公司

全资子公司以岭万洲国际制药有限公司增资。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024）。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周三）下午 14：30 时在石家庄市高新区天

山大街 238 号以岭健康城会议室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17-018）。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24 日 




